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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坚持市场化方向，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形成机制改革，平稳有序放开竞争性环节

电力价格，经国务院同意，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关于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形成机制

改革的指导意见》。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就相关情况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

答：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和《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

改革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按照“管住中间，放开两头”的体制架构，推进电价市场化改

革，有序放开竞争环节电价，建立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这为深化电价市场化改革指

明了方向。燃煤发电是保障我国电力供应的主力电源，平稳有序放开燃煤发电上网电价，是

电价市场化改革的重点任务，也是深化电力市场化改革的关键。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迫切需要抓住时机，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形成机制改革。

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形成机制改革是推进电价市场化改革的必然要求。2004年，经国务

院批准，我委建立了现行燃煤发电标杆上网电价和煤电联动机制，这一机制的建立和运行，

对规范政府定价行为、促进发电侧价格体系合理形成、激励电力企业效率提升、推动煤电及

上下游产业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随着电力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现行燃煤发电

标杆上网电价和煤电联动机制不适应形势发展变化的矛盾越来越突出。首先，难以反映电力

市场供求变化。燃煤发电标杆上网电价基于成本因素确定，难以及时、准确地反映电力供求

关系变化，特别是难以适应近年来电力供求相对宽松的形势。其次，难以反映燃煤发电成本

变化。近几年，电煤价格高位运行，燃煤发电成本上升，但在电力供求相对宽松的背景下，

燃煤发电标杆上网电价难以联动上调。第三，难以继续发挥“定价之锚”作用。燃煤发电上网

电价是不同电源、环节电力定价的“锚”，因价格缺乏弹性且自身形成机制不完善，导致其“定

价之锚”作用明显减弱，客观上不利于水电、核电、燃气发电等上网电价以及跨省跨区送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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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的合理形成。总的看，现行价格机制已难以继续形成有效的价格信号，迫切需要坚持问

题导向，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

深化燃煤发电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有利于促进电力体制改革、优化电力资源配置。近年来，我

国电力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电价改革是电力体制改革的核心之一，与电力市场建设、售电侧

改革、放开发用电计划等其他专项改革相互交融、互为支撑。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改革，

构建市场化的价格形成机制，平稳有序放开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将有力推动电力交易市场建

设发展，加快形成能够有效反映电力供求变化、体现煤电功能作用的价格信号。这将对协同

推进电力体制改革，促进发电行业结构调整，优化电力资源配置，推动电力、煤炭上下游行

业协调发展，保障能源供应安全发挥重要作用。

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形成机制改革具备坚实基础。当前是深化市场化改革的难得时机，具

备诸多有利条件。首先，输配电价改革已实现全覆盖，“准许成本+合理收益”的定价机制基

本建立；经营性发用电计划已经全面放开，市场化交易条件加快健全。其次，电力市场化交

易规模不断扩大。2018年，全国市场化交易电量约2.17万亿千瓦时，比2017年增长

30.7%。电力现货市场开始建立。发电企业、售电公司、电力用户等主体的市场意识加快形

成，各类主体参与市场交易的意愿不断增强。第三，当前电力供需总体相对宽松，燃煤机组

发电利用小时数连年低于设计利用水平，市场化交易电价明显低于燃煤发电标杆上网电价，

市场化改革后燃煤发电上网电价不具备上涨的基础。

问：

答：此次改革，总体思路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放开两头”的要求，坚

持市场化方向，构建“基准价+上下浮动”的市场化价格机制，平稳有序地放开燃煤发电上网

电价。在方向上，强调凡是能放给市场的坚决放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最大程度放

开燃煤发电上网电价，为全面放开竞争性环节电力价格、加快确立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的

决定性作用奠定坚实基础。在方法上，强调平稳有序、分步实施，逐步扩大价格形成机制弹

性，防范简单放开引发价格大幅波动，稳步实现全面放开燃煤发电上网电价目标，确保改革

平稳推进。

核心改革内容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将现行燃煤标杆上网电价机制改为“基准价+上下浮动”的

市场化价格机制，基准价按各地现行燃煤发电标杆上网电价确定，浮动幅度范围为上浮不超

过10%、下浮原则上不超过15%。国家发展改革委适时对基准价和浮动范围进行调整。二是

现执行标杆上网电价的燃煤发电电量中，具备市场交易条件的，上网电价由市场化方式在

“基准价+上下浮动”范围内形成，并以年度合同为主确定；现货市场实际运行的地方，可按

此次改革的总体思路和核心内容是什么？



现货市场规则执行；暂不具备市场交易条件或没有参与市场交易的工商业用户用电对应的电

量，仍按基准价执行。三是燃煤发电电量中居民、农业用户用电对应的电量仍按基准价执

行。四是已按市场化交易规则形成上网电价的燃煤发电电量，继续按现行市场化规则执行。

五是改革后，现行煤电价格联动机制不再执行。

问：

答：此次改革，将对电力体制改革、电力市场发展、行业上下游发展和降低用户用电成本等

多个领域产生广泛和积极的影响，可概括为“四个有利于”。

一是有利于加快确立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当前，我国

燃煤发电量约占全部发电量的65%。此次改革将燃煤发电标杆上网电价和煤电价格联动机制

改为“基准价+上下浮动”的市场化价格机制，可以有效反映电力供求变化，促进电力资源进

一步优化配置。

二是有利于促进电力市场加快发展。此次改革明确执行“基准价+上下浮动”市场化价格机制

的上网电量，具体价格由交易双方通过市场化方式形成，这将显著增大市场交易主体数量、

拓展市场交易规模，为电力交易市场规范发展、售电公司加快发展创造巨大空间。

三是有利于煤电及上下游行业平稳健康发展。此次改革更加注重着眼中长期加快健全市场化

价格形成机制，通过促进电力市场发展、辅助服务市场培育，推动煤电行业结构调整，实现

高质量发展。同时，考虑到各地情况差异较大，明确短期内暂不具备市场交易条件的电量仍

可按基准价执行，有利于保障行业上下游平稳运行。

四是有利于促进降低企业用电成本。当前，全国电力供需相对宽松。抓住时机深化改革，将

燃煤发电标杆上网电价和煤电价格联动机制改为“基准价＋上下浮动”的市场化机制，且明确

2020年电价暂不上浮，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更好发挥政府调控作用，进一步降

低企业用电成本。

问：

答：简单讲，改革后各类用户的用电成本将呈现“三不变，一降低”。

此次改革会对电力市场发展、煤电行业发展、电力用户等带来哪些影响？

改革实施后，各类用户用电成本会有什么变化？



一是居民、农业用户电价水平不变，由电网企业保障供应，销售电价继续执行各地目录电

价，确保价格水平稳定，不会增加居民、农业用电负担。

二是已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的用户电价水平不变，继续按现行市场规则形成价格。

三是不具备市场交易条件或没有参与市场交易的工商业用户电价水平不变，可继续执行各地

目录电价。

四是采用“基准价+上下浮动”方式参与市场的用户电价水平有所降低。改革为现未参与市场

交易的电力用户增加了一种选择，且明确2020年暂不上浮，确保工商业平均电价只降不

升。

问：

答：改革明确现行环保电价政策维持不变。执行“基准价+上下浮动”市场化价格机制的燃煤

发电电量，原标杆上网电价包含的脱硫、脱硝、除尘电价，基准价仍然包含。由电网企业保

障供应的电量，在执行基准价的同时，继续执行现行超低排放电价政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

完全放开由市场形成的，上网电价中包含脱硫、脱硝、除尘电价和超低排放电价，保持现行

规则不变。

问：

答：改革明确稳定可再生能源发电价补机制和核电、燃气发电、跨省跨区送电等价格形成机

制，原先参考燃煤发电上网标杆电价的，改为参考基准价。

纳入国家补贴范围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上网电价在当地燃煤发电基准价以内的部分，由当

地省级电网结算，高出部分按程序申请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补贴。

新投产核电机组所在地燃煤发电基准价高于全国核电标杆上网电价（0.43元/千瓦时）的，

新投产核电机组上网电价执行全国核电标杆上网电价；所在地燃煤发电基准价低于0.43元/

千瓦时的，新投产核电机组上网电价执行所在地燃煤发电基准价。

现行燃煤发电的环保电价政策会有什么变化？

改革后，原来与燃煤发电标杆上网电价相关联的其他电源电价政策如何衔接？



各地在核定燃气发电上网电价时，最高电价不得超过当地燃煤发电基准价0.35元/千瓦时。

送、受电省份在协商跨省跨区送电价格时，原参考受电省份燃煤发电标杆上网电价的，改为

参考受电省份燃煤发电基准价。

（转自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


